
2012年 6月28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就公眾近日極為關注的違例建築工程個案採取的執法策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屋宇署處理違例建築工程（僭建

物）所採取的執法政策和提供有關近日備受關注的貝璐道   
4 號的 4 號屋及 5 號屋的僭建物事宜的資料。  
 
背景  
 
現行的僭建物執法政策  
 
2. 政府十分重視樓宇安全問題，當中有關違例建築工程

（一般稱「僭建物」）的處理更是發展局和屋宇署近年工作

的重點之一。在僭建物這課題上，政府一直以樓宇安全為

先，並會實事求是，按照緩急輕重作分類處理。為此，我們

已制訂並實施清晰的僭建物執法政策，而屋宇署亦一直遵從

依法辦事、一視同仁的精神，根據《建築物條例》（第 123
章） (《條例》 )及現行的執法政策處理僭建物個案。  
 
3.  根據《條例》，除《條例》第41條所界定的豁免工程 1和

小型工程監管制度下可根據簡化規定進行的指定小型工程

項目外，所有建築工程在展開前必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

（監督）的批准及同意。否則，不論工程規模大小，均屬僭

建物，而屋宇署亦可採取執法行動。  
 
4. 屋宇署於2001年展開為期十年的僭建物執法計劃，已

於 2011年 3月完結。這項為期十年的執法計劃集中處理本港

當時最常見，而又對公眾構成迫切危險或有高潛在風險的僭

                                                       
1 就私人樓宇內的建築工程而言，《條例》第 41(3)條規定，在任何建築物內進行

的建築工程如不涉及該建築物的結構，又並非指定小型工程，則屬豁免工程（即

豁免遵守事先取得監督的批准的規定）。這類工程的常見例子包括一般家居裝

修工程，例如油漆以及在室內批灰泥或鋪牆紙。雖然無須事先向監督申請批

准，但這些工程仍須符合其他相關法定要求（包括《條例》及其附屬法例下的

建築標準）；否則，屋宇署仍可針對有關工程採取執法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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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例如位於樓宇外牆的鐵籠、大型簷蓬、大型冷氣機支

架、單梯樓宇的天台僭建物，以及建於簷蓬和懸臂式平板露

台上的僭建物）。該署也會對新建和建造中的僭建物（即正

在施工的僭建物）採取執法行動。對於不屬於屋宇署優先處

理項目或未被納入該署「大規模行動」的僭建物，在接獲投

訴後，屋宇署會發出警告通知，並在土地註冊處登記有關違

規事項，或發出勸諭信，勸諭業主採取行動糾正有關情況。  
 
5. 雖 然 該 項 為 期 十 年 的 僭 建 物 執 法 計 劃 已 達 成 其 目

的，但社會上有強烈意見認為屋宇署亦應對不屬於指定類別

的僭建物採取執法行動，以減低潛在風險及維護法紀。因

此，屋宇署已制訂並自2011年4月1日起實施新的僭建物執法

政策。一如我們之前向本事務委員會匯報，屋宇署已在新執

法政策下把核准樓宇外部的所有僭建物（小型適意設施除

外），例如位於樓宇的天台、平台，以及天井和後巷的僭建

物，納入「須優先取締」類別。在擴大範圍後，屋宇署實際

上會對在樓宇外牆及外部的絕大部分僭建物採取執法行

動。屋宇署會積極回應投訴，如在視察後確定發現「須優先

取締」的僭建物，屋宇署會向業主發出勸諭信，敦促其盡快

糾正有關物業的違規情況。若業主未能在指定期限內展開糾

正工程，該署便會發出法定命令，要求業主立即進行工程糾

正違規情況。屋宇署亦會在土地註冊處登記該命令（俗稱「釘

契」）。屋宇署也會更迅速地提出檢控，藉以制裁未有適當

遵從法定命令的業主，以保障樓宇安全。  
 
6.  至於未有獲較高優先清拆次序的僭建物（不屬於「須

優先取締」類別的僭建物），屋宇署會因應情況向業主發出

勸諭信或警告通知，要求業主自行清拆僭建物。如業主未能

在指定日期前清拆在警告通知內列明的僭建物，屋宇署便會

在土地註冊處登記該警告通知（即「釘契」）。  
 
處理牽涉高級政府官員及社會知名人士而引起公眾關注的

僭建物個案的既定程序  
 
7.  長久以來，當局都按照依法辦事及一視同仁的原則處

理僭建物問題。然而，作為既定程序，屋宇署會率先跟進並

作實地視察經由公眾舉報或傳媒報導，並且涉及高級政府官

員及社會知名人士的個案，以早日釋除公眾疑慮。經實地視



  3

察後，屋宇署會按照《條例》及現行的僭建物執法政策，不

偏不倚地採取適當的執法行動。就這類個案而言，屋宇署在

採取執法行動方面並不會因業主的身份而作任何特別安排。  
 
位於貝璐道 4 號的 4 號屋及 5 號屋的僭建物的處理  
 
有關物業  
 
8.  根據屋宇署的資料及記錄，貝璐道 4 號的 4 號屋及 5
號屋的佔用許可證（一般稱「入伙紙」）於 1992 年 4 月 30
日發出，訂明 4 號屋為一幢三層高及 5 號屋為一幢兩層高作

住宅用途的家庭住宅建築物。兩幢房屋均設有露天停車處作

非住宅用途。自該入伙紙發出後，屋宇署曾於 2000 年收到

一份進行改動及加建工程的申請書，包括在 4 號屋及 5 號屋

近前門位置加建玻璃簷篷，把四個位於 4 號屋與 5 號屋之間

的露天車位改建為園景區，以及改動 4 號屋及 5 號屋庭園的

外部樓梯。有關申請獲得批准，而工程則於 2001 年完成。

根據土地註冊處的記錄，現有業主於 2000 年 6 月購入有關

物業。  
 
屋宇署的視察  
 
9.  2012年6月20日，屋宇署收到傳媒就豎設於貝璐道4號
的 5號屋的庭園的搭建物是否僭建物的查詢。有關傳媒在查

詢時沒有透露業主的身分，而由於屋宇署須蒐集相關資料，

故未能於當日回覆該查詢。 2012年 6月 21日，有傳媒報導該

傳媒查詢中所提及的搭建物。根據該報導，貝璐道4號的4號
屋及 5號屋均由候任行政長官擁有，而候任行政長官已經清

拆有關搭建物。屋宇署已按照上文第 7段所述的既定程序，

即時採取跟進行動。屋宇署於 2012年 6月 21日早上派員前往

貝璐道 4號的 4號屋及 5號屋進行視察，和就視察所得作詳細

記錄，並發現在報導中提及的位於 5號屋的搭建物已經全部

清拆。不過，屋宇署根據有關報導中的相片及在翻查相關核

准建築圖則後，發現該署並沒有收過與該搭建物有關的申

請，並確認該搭建物屬僭建物。  
 
10.  2012年 6月 22日，有傳媒報導貝璐道 4號的 4號屋的庭

園搭建了花棚。屋宇署同日再次派員前往貝璐道4號的4號屋

及5號屋進行視察和就視察所得作詳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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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據屋宇署在 2012 年 6 月 21 日和 22 日對兩幢房屋

外部的視察所得及初步綜合評估，兩幢房屋的整體結構仍然

安全，但在兩幢房屋內均發現數個僭建物。  
 

位於貝璐道 4 號的 4 及 5 號屋的僭建物  
 
12.  根 據 屋 宇 署 的 視 察 及 初 步 綜 合 評 估 ， 除 了 傳 媒 在     
2012年6月21日報導位於5號屋庭園的搭建物外（該搭建物在

屋宇署在 2012年 6月 21日早上視察時已被拆除），貝璐道 4號
的4及5號屋的僭建物亦包括：  
 
4號屋：  

(a) 傳媒於 2012年6月 22日報導，搭建於庭園的花棚。花

棚闊約六米，深度約為一米；  
(b) 位於花棚旁邊，面積約兩米乘兩米及高約兩米半的構

築物；   
(c) 在屋旁的通路豎設的金屬閘門；  

 
5號屋：  

(d) 位於地下的停車位被圍封及加建頂蓋；及  
(e) 在停車位對下，位於庭園水平的位置被改建為一個面

積約六點四米乘三點五米及高約一點七至兩米的樓

面空間。  
 
13.  在現行的執法政策下及根據屋宇署的初步評估，除了

上述 (c)項的僭建物外，以上所列的僭建物均屬於「須優先取

締」類別。  
 
跟進行動  
 
僭建物的糾正  
 
14.  屋宇署已按照一貫程序，於 2012 年 6 月 22 日向業主

發出勸諭信，敦促其盡快糾正有關物業的違規情況。該勸諭

信列出了第 12 段所述的僭建物，並敦促業主在 30 日內糾正

有關物業的違規事項。就當中的「須優先取締」僭建物，若

業主未能在 30 日（由 2012 年 6 月 22 日起計）的指定期限

內委任註冊專業人士或承建商展開糾正工程，屋宇署便會按

序向業主發出法定清拆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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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就屋宇署在視察時所發現的五項僭建物以及傳媒於

2012 年 6 月 21 日 2報導位於 5 號屋庭園的搭建物，除位於停

車位對下的樓面空間（即上文第 12(e)段）外，所有項目均可

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度下的簡化規定進行清拆。在小型工程

監管制度下，業主可選擇委任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 /或訂明註

冊承建商按照簡化規定進行小型工程，而無須根據《條例》

第 14(1)條事先得到屋宇署批准有關建築圖則和同意工程的

展開。雖然如此，但業主仍需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度的規

定，向屋宇署提交所需文件作備存。根據屋宇署人員於 2012
年 6 月 26 日到有關物業與業主委任的認可人士商討關於在

停車位對下的樓面空間的糾正工程時視察所得，除屋宇署在

視察時已拆除的位於 5 號屋庭園的搭建物外，業主委託的承

建商亦已拆除了上文第 12(a)、 (b)及 (d)段所提及的僭建物。

屋宇署至今尚未收到就相關工程所提交的文件。關於在停車

位對下的樓面空間的糾正工程，業主所委任的認可人士需要

在進行工程前先向屋宇署提交糾正工程方案，並在屋宇署同

意後方可展開補救工程。如上所述，業主所委任的認可人士

正與屋宇署商討有關僭建物的糾正工程。目前，有關僭建物

的糾正工程仍然未展開。  
 
地契事宜  
 
16.  屋宇署就僭建物的執法工作是根據《條例》所賦予的

權力進行，當中的主要考慮是確保樓宇安全，並以盡快糾正

違規情況為目標。因此，有關工作與「補地價」並無關係。

一般而言，「補地價」是指政府（透過地政總署）以批出土

地契約（地契）人（地主）身份以有關地契條款作為基礎下

向承批人收取的款項。一般「補地價」涉及承批人更改地契

條款或就地契條款申請地主的某些許可或豁免等。就個案涉

及的樓宇，有關地段的地契自 1888 年起計算，年期 150 年，該

地契並沒有總樓面面積或上蓋面積的條款。  
 
 
 
 
                                                       
2 除位於停車位對下的樓面空間外，業主必須全面清拆其他的僭建物以符合《條

例》。至於該樓面空間，業主應就如何令該樓面空間在將來不能再被使用（例

如將有關樓面空間還原至批准圖則所示的狀況）提交一份補救工程建議，以供

屋宇署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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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的跟進工作  
 
17.  屋宇署除了會因應視察的初步結果採取上述的跟進

行動外，亦會繼續整理並分析視察所得的資料，以決定下一

步行動。   
 
 
發展局  
屋宇署  
地政總署  
2012 年 6 月  
 




